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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9�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2023-030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陈景善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景善女士因届满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成员职务。 辞职后，陈景善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鉴于陈景善女士辞去上述职务后， 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陈景善女士仍将继续

履行其作为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

成新任独立董事的选举工作。

陈景善女士在任职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陈景善女士在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2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3-临037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满收回

使得持股比例恢复至5%以上的权益变动公告

公司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集团” ）《关于参与转融通

证券出借业务期满收回使得持股比例恢复至5%以上的权益变动告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为提高资产运作效率，盘活证券资产增加投资收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公司股东百利集团

通过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持有的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无限售

流通股出借，出借股份转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中，出借期间不登记在百利

集团名下，但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会导致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的

持续性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一、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持股主要变动情况：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2023年7月25日

转融通

证券出借

8,000,000 310,237,208 5.1276% 302,237,208 4.9954%

2023年7月28日

转融通

证券出借

8,000,000 302,237,208 4.9954% 294,237,208 4.8631%

2023年8月1日

转融通

证券出借

93,200 294,237,208 4.8631% 294,144,008 4.8616%

2023年8月1日

转融通证券

出借期满收回

8,000,000 294,144,008 4.8616% 302,144,008 4.9938%

2023年8月4日

转融通证券

出借期满收回

8,000,000 302,144,008 4.9938% 310,144,008 5.1260%

2023年8月8日

转融通证券

出借期满收回

201,600 310,144,008 5.1260% 310,345,608 5.1294%

备注： 截至2023年7月24日， 百利集团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余额为201,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033%，持有公司股份310,237,208，持股比例5.1276%，该部分出借股份于2023年8月8日期满收回。

二、当前转融通证券出借情况

截至告知函出具日，百利集团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余额为9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015%，将于

2023年8月15日期满收回，收回后百利集团将恢复持有公司股份310,438,808，持股比例5.1309%。

三、备查文件

《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期满收回使得持股比例恢复至5%以上的权益变动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0日

关于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低于1亿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截至2023

年8月8日，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1141，基金简

称：南方景元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1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1亿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特此提示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 �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23-081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双良节能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可转债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8月9日（T+1日）主持了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双良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

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79638，99638，59638，39638，19638

末“6”位数 731366，931366，531366，331366，131366

末“7”位数 2216610

末“8”位数

28755682，41255682，53755682，66255682，78755682，91255682，16255682，

03755682

末“9”位数 586753829

末“10”位数 4805026796，1391914486，3689733251，3818587423，9236305391

凡参与“双良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549,46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双良转债”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10日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高红土

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净值精度的公告

红土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份额（基金代

码：014801）于2023年8月9日发生大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

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与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红土创

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3年8月9日起提高本基金A类份

额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八位，小数点后第九位四舍五入。本基金A类份额将自大额赎回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本 公 司 网 站 （www.htcxfund.com） 或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060-3333（免长途话费）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3-04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规负责人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6月19日，本公司董事会聘任副总裁李祝用先生兼任公司合规负责人，任期自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

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祝

用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3]165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李祝用先生担

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的任职资格。 董事长王廷科先生不再兼任公司合规负责人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9日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3]D0025号

致：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四

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

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

于2023年7月22日、2023年8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开发布了《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四川和谐双

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统称为“会议通知” ），该等

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的日期和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

项及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3年8月9日下午2:00整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69号

禧玥酒店38层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9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

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

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合计49人， 代表股份530,

237,194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53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25,792,4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1617%；

反对4,444,7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838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规则〉的议案》

同意529,001,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69%；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33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29,001,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69%；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33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529,001,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69%；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33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规则〉的议案》

同意529,001,0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669%；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33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528,957,3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586%；

反对1,27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41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28,943,59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560%；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331%；

弃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08%。

（八）表决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继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6492%；

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350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现场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回避表决。

（九）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9.01《关于选举谢建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61,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900%。 谢建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2《关于选举林栋梁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61,4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901%。 林栋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3《关于选举黄灿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17,6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818%。 黄灿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4《关于选举陈长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61,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900%。 陈长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0.01《关于选举姚立杰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636,4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8297%。 姚立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2《关于选举许劲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626,79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8279%。 许劲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3《关于选举周立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9,010,81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4.1109%。 周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一）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1.01《关于选举吕蕾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43,89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868%。 吕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02《关于选举覃义峰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22,743,89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5868%。 覃义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四）项至第（七）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上述第（八）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上述第（九）项至第（十一）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谢建平先生、林栋梁先生、黄灿文先生、

陈长春先生当选为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姚立杰女士、许劲生先生、周立先生当选为贵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吕蕾女士、覃义峰先生当选为贵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 责 人

焦新哲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吴金凤

唐雪妮

202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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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会议于2023年8月9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69

号禧玥酒店38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0,237,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53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93,363,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62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6,873,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829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5,792,451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17%；反对4,444,7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445,3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9514%；反对4,444,7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12.048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规则〉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9,001,0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9,001,0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9,001,0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规则〉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9,001,0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9%；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8,957,3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6%；反对1,27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10,3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308%；反对1,27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46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0,237,194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28,943,5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0%；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1%%；弃

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596,5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934%；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5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继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36,890,132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35,654,03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0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5,654,0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492%；反对1,23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5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由于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

有的全部股份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

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四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9.01�《关于选举谢建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2�《关于选举林栋梁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3�《关于选举黄灿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4�《关于选举陈长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中的9.01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61,00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413,93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7339%。

谢建平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谢建平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9.02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61,402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9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414,34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7350%。

林栋梁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林栋梁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9.03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17,60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8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370,53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6162%。

黄灿文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黄灿文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9.04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61,00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413,93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7339%。

陈长春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陈长春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三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10.01�《关于选举姚立杰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2�《关于选举许劲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3�《关于选举周立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中的10.01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4,636,494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82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289,432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11.9254%。

姚立杰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姚立杰女士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10.02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4,626,792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827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279,73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11.8991%。

许劲生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许劲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议案中的10.03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99,010,81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11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63,74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5.3530%。

周立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周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两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11.01《关于选举吕蕾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1.02《关于选举覃义峰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中的11.01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43,899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8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396,837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6875%。

吕蕾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吕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议案中的11.02子议案表决情况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22,743,89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8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396,836票，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79.6875%。

覃义峰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覃义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金凤、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35� � � �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3-34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9日以现场

或通讯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国际金融中心1号写字楼

26楼2号。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到7人。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3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相关人

员发出。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谢建平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制定〈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基于公司发展的需要， 依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现制定《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原《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

会实施细则（2023年8月）》。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选举现任董事谢建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现确定第九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各自的成员名单如下，任期

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战略委员会—谢建平、林栋梁、姚立杰、许劲生、周立，谢建平先生为主任；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谢建平、林栋梁、姚立杰、许劲生、周立，周立先生为主任；

审计委员会—谢建平、林栋梁、姚立杰、许劲生、周立，姚立杰女士为主任。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变更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案》

基于公司的发展状况，公司决定将内部管理机构变更为如下架构：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议案》

基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公司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调整为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和财务总监。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及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现任董事黄灿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黄灿文，男，中国国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本科，美国索菲亚大学（SOFIA)� MBA，国际注册高级会计

师。 先后担任四川化工机械厂会计，成都宝洁公司会计，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重庆拉法

基水泥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务副总监，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现任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行为。

（七）《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及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现任董事陈长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

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陈长春，男，中国国籍，清华大学会计系本科、研究生。 曾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干部、新时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场外市场部总经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

裁助理。 现任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已经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行为。

（八）《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及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现任董事陈长春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陈长春先生的简历请见前述《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中的相关内容。

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28)� 63231548

传真：(028)� 63231549

电子邮箱：public.sm@sc-shuangma.com

（九）《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董事会决定聘任景晶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景晶，女，中国国籍，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8年8月至2013年4月

任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经理，2013年4月至今任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行为。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28)� 63231548

传真：(028)� 63231549

电子邮箱：public.sm@sc-shuangma.com

（十）《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及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周凤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与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凤，女，中国国籍，中国注册会计师，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本科。2001�年加入拉法基集团。其后，先后

担任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成本主管，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四川和谐双马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控制经理，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贵州运营单位财务总监，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部财务总监。 现任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行为。

（十一）《关于授予总经理审批权限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决策效率，建立良好的执行规范，依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同意在其权限范围之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履行完成必要的决策流程后行使如下审批决策权限：

1、资产抵质押、对外投资、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减

免债务、债权或者债务重组、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签订许可协议、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等）、受赠现金资产或获得债务减免（不涉及对价支付、不附有任何义务）等交易行为，总经

理的审批权限为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且相关指

标未超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如涉及关联交易，应同时遵照执行

《关联交易管理规则》。 公司总经理在审批对外投资的事项前，须获得董事长对该项投资的同意。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2、 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低于10%或绝对金

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核销资产的事项。

3、申请授信额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低于10%的事项。

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同类事项，应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授权权限。

总经理审批权限如与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规则、文

件，《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存在冲突，应当遵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监管规则、文

件、《公司章程》及其他公司相关制度要求执行。

上述授权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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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9日以现场

或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国际金融中心1号写字楼26楼2

号，应参加的监事为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经半数以上监

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杨大波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依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决定选举现任监事杨大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会主席，其任期自公司监事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 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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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有关规定，公司于近

期召开了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杨大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其任命自2023年8月9日起，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10日

附件：

杨大波：男，中国国籍，四川师范大学毕业，会计师。2002�年 5�月加入拉法基集团。其后，先后担任都

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总账会计、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四川双马宜宾水泥制造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信控经理、税务与资产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内审

部负责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失信行为。


